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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5年 7月 4日 

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动向* 

内容摘要：2014 年暑期，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高校

在校学生开展了农村调研活动，对全国 219 个村 4719 户农户进行

了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并有部分家庭举家外

迁，导致外出打工农户家庭劳动力紧缺，“三留守”特征明显。同

时，农村常住劳动力兼业现象明显，非农业劳动增多。农村已经出

现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缺失的情况，而迁出农户大多数无

法获得城市户口，社会保障缺失。基于这些调查发现，本报告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兼业农户  非农产业 

                                                        
*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4年暑期农村调查研究成果。 



 

 - 2 - 

2014年暑期，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高校在校学生开

展了农村调研活动，对全国 219个村 4719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

对部分村干部、村民进行了深入访谈。调查主要内容涉及农户家

庭人口转移和劳动力就业情况。调查表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

高素质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留守劳动力兼业和“非农化”现

象明显，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持续降低，留

守劳动力的素质有待提高。 

一、农业生产的家庭人口特征 

（一）农村人口不断转移，并有部分家庭举家外迁 

调查显示，2013 年，平均每村人口数量为 2161 人，而村常

住人口（指每年在本村居住 6个月以上的人口）数量为 1875人，

285 人为长期在外务工人员，基本上不住在农村。全国平均每村

外出人口数量为 455 人，涉及 185 户，占村平均户数的 31.3%；

整家外迁 50 户，占比为 8.5%。其中，村外出人口在县内工作的

有 133人，出县不出市的有 112人，市外的有 152人。2008年年

末，村平均外出人口数量为 343 人，涉及 135 户，占村平均户数

的 21.7%，其中，出县打工的有 198 人。由此可知，农村人口不

断向外转移，5年间村外出人口平均增加了 112人，涨幅达 33%，

并有 10%左右的农户举家外迁。 

从家庭成员就业结构来看，平均每户 4.2 人，其中，劳动力

2.5人，外出务工 1.01人，留在家里的劳动力为 1.5人，外出劳动

力占劳动力总人数的 40%，而外出打工的基本上都是青壮年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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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妇女。由此看出，每户家庭基本上

都有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流失较多，甚至有一些农户举

家迁出当地农村，农村人口转移特征明显。 

（二）外出打工农户家庭劳动力紧缺，“三留守”特征明显 

在调查的 4719 户样本农户中，57.9%的家庭有人外出打工。

外出打工农户家庭平均每户 4.6人，其中，劳动力 2.8人，非劳动

力人口 1.8人，外出务工 1.8人，64%的劳动力在外务工，只有 1

人是留守劳动力，一般为老人或者妇女。留守劳动力需要付出更

多的劳动来维持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许多家庭无法正常从

事农业生产，从而将农地闲置或者让其他农户代种。由此可见，

外出打工农户家庭呈现出明显的“三留守”特征，以留守老人为

主，他们是外出打工农户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 

（三）农村常住劳动力兼业现象明显，非农业劳动增多 

调查发现，平均每村约有纯务农户 416户，兼业农户 193户，

非务农户 121 户，只有 57%的农户完全从事农业生产，非纯农业

生产农户占农户总数量的 43%。在劳动力层面，村平均常住劳动

力为 943 人，占村人口总数量的 43.6%。其中，用于农业的劳动

时间不到一半的劳动力有 469 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 50%；用于

农业的劳动时间不到 1 成的劳动力有 329 人，占劳动力总人数的

34.9%。这表明，50%左右的劳动力没有以农业为主业，兼业现象

明显。同时，随着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许多农户更倾向于从事

非农产业。2013年，普通劳动力在农村打临时工的收入是 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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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 2008年的 1.7倍，这导致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增多。 

（四）农业收入不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全国农户家庭平均总收入逐年增多，由 2011年的 5.6万元提

高到 2013年的 6.7万元，增长了 19.3%。2013年，调查样本村农

民人均总收入约为 1.5万元，其中，家庭种植业收入占 22.7%，养

殖业收入占 7%。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

经低于 30%，自营工商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

的 64.7%，这表明非农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表 1  农户家庭收入情况表        （单位：元、%） 
 2013年 比例 2012年 比例 2011年 比例 

农户家庭总收入 66786 100.0 63626 100.0 56001 100.0 

家庭种植业收入 15162 22.7 13649 21.5 12509 22.3 

养殖业收入 4737 7.1 3584 5.6 3062 5.5 

自营工商业收入 15689 23.5 14187 22.3 12670 22.6 

外出打工收入 27572 41.3 25220 39.6 23588 42.1 

租金收入 1002 1.5 915 1.4 780 1.4 

转移性收入 538 0.8 416 0.7 400 0.7 

二、不同地区的农户劳动力转移呈现新趋势 

（一）中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最多，东部地区常住劳动力

比例最高 

从调查数据来看，中、西部地区是外出打工劳动力的主要输

出地。其中，中部地区平均每村输出 710 人，占村人口总数量的

比例为 25.9%，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55 人），是东部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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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倍，中部地区常住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量的比例最小，这说明

近年来中部地区劳动力对外输出贡献最大；东部地区村庄常住劳

动力的比例最高，平均每村有 47.7%的劳动力常住在农村，而外

出打工的劳动力较少，占村人口总数量的比例仅为 11.71%，还不

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50%；西部地区平均每村有 373 人外出打工，

占村人口总数量的比例居于东部、中部地区之间。这主要是由于

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非农产业较发达，可以实现村内非农务工和

自营经营等，吸收了大量的当地劳动力。 

表 2  农村劳动力分配表         （单位：个、%） 
 该村劳动力人数 外出打工劳动力 本村常住劳动力 

 人数 占全村总人口比 人数 比例 人数 占总人口比例 
总人数 

全国 1398 64.7 455 21.1 943 43.6 2161 

东部 984 59.4 194 11.7 790 47.7 1657 

中部 1831 66.7 710 25.9 1121 40.8 2745 

西部 1242 64.8 373 19.5 869 45.4 1916 

（二）东部地区外出打工农户比例最低，劳动力转移以每户

1~2人为主 

表 3  户均转移人口数量表          （单位：人、%） 
 平均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全样本 1.02 42.1 25.8 23.8 5.4 2.5 

东部 0.89 48.8 22.4 22.4 4.3 1.5 

中部 1.19 36.8 24.3 27.8 6.3 4.0 

西部 0.93 42.9 29.5 20.9 5.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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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样本农户中，平均每户有 1.02 人外出打工，42.1%的农

户家庭没有人外出打工，25.8%的农户家庭有 1人外出打工，23.8%

的农户家庭有 2 人外出打工。可见，外出打工农户家庭中，以外

出 1~2人为主。 

在地区差异方面，东部地区平均每户有 0.89个劳动力外出务

工，其中，48.8%的农户家庭没有人外出打工，24.4%的农户家庭

有 1人外出打工。中部地区平均每户有 1.19个劳动力外出务工，

其中，36.8%的农户家庭没有人外出打工，24.3%的农户家庭有 1

人外出打工，27.8%的农户家庭有 2人外出打工。可见，东部地区

外出打工农户比例最低，中部地区比例最高且户均打工人数最多。 

(三)东部地区农业人口转移以本地就近转移为主，中西部地

区以市外县外转移为主 

调查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农民一般可

以比较自由地选择打工城市，选择也逐渐趋于理性，不同打工地

点的劳动力分配较为平均，差距很小。从全国来看，平均每村外

出人口 455 人，其中，在本县打工的劳动力为 133 人，占劳动力

总人数的 29.23%，在县外市内打工的劳动力占比为 24.62%，在市

外打工的劳动力占比为 33.41%。由此可知，农户到市外打工的人

数略高，但与本县内和县外市内的人数相差不多。 

不同地区外出人口在打工地点的选择方面差异明显。东部地

区平均外出人口仅为 194人，其中，在本县打工的有 73人，在县

外市内打工的有 61人，即在市内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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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量的 69%，只有 20.1%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到市外打工。东部

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工商业资本较多，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因

此，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当地市内即可找到理想的工作，同

时，东部地区工资较高，普通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为 135元/天，这

将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留在了市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情

况刚好相反，中部地区 33.9%的外出劳动力选择到市外工作，西

部地区的该比例为 33.2%。由此可知，东部地区外出人口的工作

地点主要集中在当地市内，而中、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市外。主

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实力较弱，劳动

力工资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工资仅为 86 元/天），对劳动力

的需求小。 

表 4  农村外出人口情况表         （单位：人、%） 

 外出人口 本县内 占外出人口

比例 
出县 
不出市 

占外出人口

比例 市外 占外出人口 
比例 

全国 455 133 29.2 112 24.6 152 33.4 

东部 194 73 37.6 61 31.4 39 20.1 

中部 710 168 23.7 162 22.8 241 33.9 

西部 373 135 36.2 88 23.6 124 33.2 

（四）举家外迁农户具有一定规模，中部地区农户整家外迁

的比例最高 

外出劳动力在经过几年打工生涯后，工作地点和工资较为稳

定，会有部分农户举家迁出农村，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调查发

现，举家外迁并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户已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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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比例，全国平均每村举家外迁 50 户，占农户总户数的 8.5%，

在区域差别方面，东部地区占 2.7%，中部地区占 11.7%，西部地

区占 7.3%。可见，东部地区举家外迁农户的比例最低，中部地区

比例最高。 

从调查结果来看，在有外出打工的农户家庭中，全国约有 27%

的农户家庭脱离了农村实现举家外迁，兼业性也在减弱。中西部

地区整家外迁的农户占外出打工农户家庭数量的 29%，高于东部

地区 16个百分点，东部地区该比例达到 13%。这说明，举家外迁

农户已占一定比例，这些农户已经具备了转为市民的条件。中西

部地区近年来整家外迁的农户比例高于东部地区的可能原因是：

由于中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交通成本的降低、就业信

息的增多，农户更容易找到工作，并长期定居；而东部地区外出

劳动力大多是在市内工作，农村居住地与工作地点间交通便利，

成本低，不需要将整家外迁。 

表 5  举家外迁农户情况表      （单位：人、%） 

 外出劳动力 
涉及农户数 

整家外迁 
农户数 总户数 整家外迁农户占 

总户数比例 
整家外迁农户占 
外出农户数比例 

全国 185 50 591 8.5 27.0 

东部 99 13 482 2.7 13.1 

中部 282 83 712 11.7 29.4 

西部 135 40 545 7.3 29.6 

（五）中西部地区农户向非农产业转移明显，非农比例逐步

接近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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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和当地农村非农产业发

展，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户的主导产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

移已有 10多年历史，东部地区的农户“非农化”比例较高。从表

6 可知，东部地区的纯农户比例已经不足 50%，兼业农户和非务

农农户合计比例达到 52%；中部地区的农户虽然以纯农户为主，

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已超过 37%；西部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

户比例为 43%。可见，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户“非农化”现象

愈发明显，与东部地区非农比例的差距逐渐缩小，并逐步接近。 

表 6  农户分类表             （单位：户、%） 
 纯农户数 纯农户比例 兼业农户数 兼业农户比例 非务农数 非农比例 总农户数 

全国 416 57.0 193 26.4 121 16.6 730 

东部 227 47.9 127 26.8 120 25.3 474 

中部 576 62.5 234 25.4 112 12.2 922 

西部 388 55.4 182 26.0 130 18.6 700 

注：非农比例是指部分或者完全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数量占农户总数量的比例。 

（六）农村常住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的时间变短，大部分农

户从事兼业活动 

调查发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节约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农

村的常住劳动力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非农业生产和经营。85%的农

户采用了机械耕地、机械收割和作物脱粒等社会化服务，释放了农

村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农户一般只需要自行播种和施肥等农

业劳动，节省了农户的劳动时间。 

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每村常住劳动力为 790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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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不到一半的农户占比为 40.6%，用于农业的劳

动时间不到 1成的农户占比为 30.5%；中部地区用于农业的劳动时

间不到一半的农户占比为 58.5%，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不到 1成的

农户占比为 45.3%；西部地区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不到一半的农户

占比为 43.0%，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不到 1成的农户占比为 21.9%。

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农户用于农业的劳动时间最少，西部地区农户

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最多。中部地区多属于平原地区，土地平整，

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开展和应用，兼业化生产现象更为明显；东部

地区的农地规模较小，土地细碎化现象严重，而西部地区多山地、

高原和梯田等，所以东、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不适合大规模机械

化农业耕作。可见，随着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传统农业向

现代农业的过渡，机械化将对农村劳动力形成替代效应，必将有更

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表 7  农村常住劳动力劳动时间分配情况表   （单位：户、%） 

 本村常住 
劳动力人数 

占总人

口比例 
不到一半劳动

时间用于农业 
占常住劳

动力比例 
不到 1成劳动
时间用于农业 比例 一半以上时

间用于农业 比例 

全国 943 43.6 469 49.7 329 34.9 462 49.0 

东部 790 47.7 321 40.6 241 30.5 381 48.2 

中部 1121 40.8 656 58.5 508 45.3 511 45.6 

西部 869 45.4 374 43.0 190 21.9 475 54.7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一）大多数迁出农户无法获得城市户口，社会保障缺失 

调查发现，2013年年末，全国平均每村外出人口 455人，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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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85户；整家外迁 50户，只有 12 户获得了城市户口，仅占整

体迁出农户的 24%。因此，大多数整体迁出的农户无法获得当地

户口。迁出农户经常受到各方面的不公平待遇，如小孩的教育、

老人的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根据访谈得知，迁出农户遇

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大量的农民工子女无

法进入公立学校学习，只能就读私立学校。以北京为例，2008年

北京流动儿童数量已达到 50.4 万人，其中 20 多万就读于私立打

工子弟学校。一些为农民工子女专门办的学校却常常因为工商部

门对于学校的定性和自身办学经费的问题而出现运转困难，教育

质量难以保证。同时，外迁农户无法获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医疗

保障、养老保险、社会服务等公共服务，在城市中受到歧视。 

（二）外出劳动力素质较高，而常住劳动力年龄高、素质低 

随着常年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增多，农村出现“精兵强将去创

业、年轻力壮去打工、老弱病残搞农业”的问题，留在农村的劳

动力素质较低。由表 8 可知，留在农村的常住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主要集中在小学以下和初中，其中，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户 472

人，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户 467 人，二者占留守总人数的 79.7%；

外出打工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中，二者占外出劳

动力总人数的 66.7%。同时，外出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6~35

岁，而留守劳动力的年龄以 55岁以上为主。大多数素质较高、年

轻力壮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基本上是妇女、老人

和儿童，此种情况不利于村庄的发展。如何提高留守劳动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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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吸引高素质劳动力，是农村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 

表 8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分布表 
受教育程度 留村（人） 外出（人） 年龄分布 留村（人） 外出（人） 

小学以下 472 97 11岁以下 213 53 

初中 467 195 12~16岁以下 185 47 

高中或职高 172 133 16~35岁 434 259 

中（大）专 67 67 55岁以上 469 83 

四、对策建议 

（一）积极发展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城乡一体化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深入到农村与城市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

济、教育、医疗、卫生、金融，还是社保、税收、财政等，城乡

之间都有巨大的差距。大量的农民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进入城市

后，经常遭受户籍制度带来的各种不公平待遇，这也导致农民工

群体经常发生社会治安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要进一步深

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外出务工农户享受与普通市民同等的待遇，

享受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积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

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劳动力管理，引导农村

劳动力平稳转移。对于在城市获得稳定职业、收入和住所的农村

转移劳动力，应根据其意愿转成城市户口，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

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 

（二）鼓励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加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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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出现了劳动力紧缺，“三

留守”特征明显。许多家庭出现农地抛荒或者免费让其他农户代

耕的情况；而随着机械化的应用，大约三分之一的留守劳动力只

用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即农村出现了外出务工家

庭劳动力短缺、非外出务工家庭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因此，应该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积极探索多种土地流转方式，

让不想从事农业生产和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流转土地，获得土地流

转收入，让有富余劳动力的农户获得更多土地，开展规模化经营。

同时，积极引导劳动力发展非农经济。首先，完善非农就业培训

教育，培养青壮年劳动力让其获得职业技能，鼓励其自主创业。

其次，对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其发展

具有比较优势的非农产业，引导劳动力就地转移。最后，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吸引农民工回乡创业。 

 

  李  超 1、陈春良 2、王亚华 1 

                     （1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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